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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论

阮籍(公元210-263)是正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玄学家｡ 正始时期, 因为司

马氏和曹氏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上争权夺利, 整个社会笼罩着黑暗恐怖｡ 这种时

世险恶的现实政治环境, 使士人们不仅被剥夺了追求名位的机会, 也产生了朝不

保夕的担忧｡ 为了逃避祸患､ 明哲保身, 许多士人采取一种消极隐逸的处世态度, 

出现了“竹林七贤”等隐士群体｡ 在黑暗的现实面前, 阮籍产生了对儒家名教思想的

怀疑, 他开始通过道家自然思想寻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和解脱｡ 阮籍认为“名教合

于自然”, 他在<乐论>中, 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作为对音乐艺术进行评论

的著作, <乐论>不仅继承了《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等著作中包含的儒家传

统音乐观点, 还十分突出地体现了道家的自然思想特点｡  

本论文以<乐论>为中心, 探讨阮籍的“名教合于自然”思想对儒家传统音乐理

论的影响, 其具体内容是包括阮籍“名教合于自然”思想产生的背景､ “自然”与“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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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合､ 作为创作主体的“聖人”创作心态､ 音乐与乐(le)情等四个方面｡ 

2．阮籍“名教合于自然”思想产生的背景

阮籍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司马氏和曹氏的政权争夺背景下, 所处的年代

是政治上非常黑暗的时代｡ 阮籍在司马氏集团的统治下, 出任了从事中郎､ 散骑

常待､ 步兵校尉等官职｡ 然而, 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 他对残酷的政治现实产

生哀怨, 同时明知偶一不慎便会有杀身之祸｡ 于是阮籍不得不慎重地保全自己｡ 

《世说新语⋅德行》明确表明阮籍的慎重态度: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 每与之言, 

言皆玄远, 未尝臧否人物｡”1) “口不臧否人物”, 是指在他口中不轻易批评人的善恶

是非｡ 由于汉末魏晋盛行的人物品藻风气, 人们注重于人物的道德品德和才能风

采等, 对人物的才性高下､ 善恶与否进行评论｡ 在这种风气之下, 阮籍却坚持“言皆

玄远, 未尝臧否人物”的保全自己的态度｡ 他的诗歌也自然会反映出这种情况, 钟

嵘在《诗品》中将阮籍诗歌列在上品如此评价: “《咏怀》之作, 可以陶性灵, 发幽思｡ 

言在耳目之内, 情寄八荒之表｡ 洋洋乎会于《风》《雅》, 使人忘其鄙近, 自致远大, 

颇多感慨之词｡ 厥旨渊放, 归趣难求｡ 颜延注解, 怯言其志｡” 黄节指出阮诗的隐蔽

性与他的“口不臧否人物”态度有密切关联, 在《阮步兵咏怀诗注》中曰: “籍发言玄

远, 口不臧否人物, 斯则《咏怀》之作所由来也, 而臧否之情托之于诗｡”2) 阮籍虽然

内心之中有很多悲慨, 也有很多愤懑, 可是无法直接地揭露时事｡ 阮籍的这种杀身

灭族的处境, 使他引起了对儒家名教的怀疑, 以寻求道家的个体人格的绝对自由｡ 

至于名教与自然, 本来“名教”是孔子重视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规范; “自然”是老

庄重视的对事物与人的本性的顺应｡ 汉末曹魏时期, 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形势

下, 以名教治天下的儒家学说削弱其绝对权力, 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玄学的“自然”｡ 

因此, 魏晋时期谈论“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早期玄学家何晏､ 夏

侯玄､ 王弼等企图以道家学说去解释儒家的名教, 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 司

1) 徐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上),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年, 21页｡ 

2) 黄节, 《阮步兵咏怀诗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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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集团把握朝政大权后, “名教”成为他们的统治思想｡ 阮籍对名教有所反抗, 他

“旷达不羁, 不拘礼俗”(《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3) 这样的反儒的､ 率性的行为

都是流露出对礼法的弊端､ 礼法之士的虚伪性及丑恶性的强烈不满的｡ 阮籍《大人

先生传》中的“汝君子之礼法, 诚天下残贼､ 乱危､ 死亡之术也”以及《咏怀诗》其六十

七的“洪生资制度, 被服正有常｡ 尊卑设次序, 事物齐纪纲｡ 容饰整颜色, 磬折执圭

璋｡ 堂上置玄酒, 室中盛稻粱｡ 外厉贞素谈, 户内灭芬芳｡ 放口从中出, 复说道义

方｡ 委曲周旋仪, 姿态愁我肠”, 都猛烈地抨击虚伪的礼俗之士及其所崇尚的名教

礼法｡ 然而, 这并不是阮籍否定名教本身的性质｡ 他肯定了儒家的政治制度､ 等级

分明､ 伦常秩序, 也认识到儒家名教的现实价值｡ 阮籍所主张的“其外坦荡而内淳

至”(《晋书⋅阮籍传》),4) 就阐明了摆脱世俗礼法的束缚和矫情虚伪而回归到真诚

的自然本性｡ 从名教与自然方面来看, 阮籍认为“名教合于自然”, 是因为名教是自

然本体的产物, 是合乎“自然之道”的｡ 由此, 阮籍思想的大体内容直接导源于儒家

名教思想, 但其中融入了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并对其加以改造, 从而给儒家的仁

义礼乐和名教之治作出新的解释和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根据｡ 阮籍的<乐论>比较明

显地反映出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相连的思想观点, 它继承儒家传统文艺观, 尤其

注重“移风易俗”的政教功能｡ 可是, 与此同时, 阮籍还以道家自然乐论来作为儒家

名教乐论的理论依据, 从而主张追求在超越名教中获得合乎自然的理想境界｡5)

3) 陈寿撰, 《三国志⋅魏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年, 604页｡ 

4)(唐)房玄龄等撰, 《晋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年, 136页｡ 

5) 现代许多学者认为阮籍<乐论>体现自然与名教的调和, 例如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说: “因此更

能代表阮籍的真正思想, 更能体现阮籍思想之‘本趣’的, 不是贬斥礼法的<大人先生传>, 而是调和

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以自然为礼法名教的存在提供理论依据的<乐论>等, 就其整体思想而言是如

此, 就其美学思想而言也是如此, 就其音乐美学思想而言就更是如此｡”(蔡仲德, 《中国音乐美学

史》,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5, p487), 李泽厚､ 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说: “阮籍的

美学思想也是建立在‘自然’这一根本概念的基础之上的, 并且也和儒､ 道两方相通｡ ……这可以阮

籍的<乐论>为代表｡”(李泽厚､ 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 安徽,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6年, 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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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然”與“音乐”的契合 

阮籍认为由于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本身生于“自然”6), 其运行都要遵守

和谐的自然规律, 才能“阴阳自通”､ “万物自乐”(<乐论>)｡ 对于“天地万物”的本性与

“音乐”的关系, 阮籍同样从自然本体的角度来提出“乐”是“天地之体, 万物之性”的表

现, 其美在“和”: “夫乐者, 天地之体, 万物之性也｡ 合其体, 得其性, 则和｡ 离其体, 

失其性, 则乖｡”(<乐论>) 所谓“体”､ “性”是指本体､ 本性, 天地万物的本体”就是“自

然”, 自然的本然状态是平和的, 所以音乐就体现了自然的本质特征---“和”｡ 所谓

“自然”就是指“地流其燥, 天抗其湿｡ 月东出, 日西入｡ 随以相从, 解而后合｡ 升谓之

阳, 降谓之阴｡ 在地谓之理, 在天谓之文｡ 蒸谓之雨, 散谓之风｡ 炎谓之火, 凝谓之

冰｡ 形谓之石, 象谓之星｡ 朔谓之朝, 晦谓之冥｡ 通谓之川, 回谓之渊｡ 平谓之土, 

积谓之山｡ 男女同位, 山泽通气｡ 雷风不相射, 水火不相薄｡ 天地合其德, 日月顺

其光”(<达庄论>)｡7) 天地万物是一个无垠的物质统一体, 是有规律可循的, 有自身

的特定结构, “自然”正是统一整体的宇宙万物的存在渊源｡ 因此, 宇宙万物虽然其

形态与现象及位置各异, 但是一个有特定结构和秩序的整体, 符合于合规律的自

然原则(自然之理)｡ 阮籍自然观的核心正在于“自然一体”､ “万物一体”的本体论,8) 

他所说的“一体”不是单调一律的“同”的概念, 而是一种“和谐”､ “协和”, 是指各种不

同事物之间存在的“和谐统一”, 这里有总结和概括宇宙万物互相联系､ 互相贯通的

整体性意义｡ 

“和”是中国古代儒道两家所重视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 儒家大体上追求社

会的和谐, 道家主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融合与

和谐, 这是古代社会所追求的最高的理想｡ 对“和”的重视, 加强对音乐的关心, 因

为古代人们认为音乐就是最好体现“和”的艺术之一｡ 在许多古代典籍中强调音乐

6) <达庄论>曰: “天地生于自然, 万物生于天地｡ 自然者无外, 故天地名焉｡ 天地者有内, 故万物生焉｡”

7) 阮籍, 《阮籍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 36页｡ 

8) <达庄论>曰: “自然一体, 则万物经其常｡ 入谓之幽, 出谓之章｡ 一气盛衰, 变化而不伤｡ 是以重阴

雷电, 非异出也｡ 天地日月, 非殊物也｡ 故曰‘自其异者视之, 则肝胆楚越也｡ 自其同者视之, 则万

物一体也｡”; <通易伦>曰: “易顺天地, 序万物｡ 方圆有正体, 四时有常位, 事业有所丽, 鸟兽有所

萃, 故万物莫不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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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的特质,9) 如《老子⋅第二章》的“音声相和”, 《荀子⋅儒效》的“乐之中和”, 《吕

氏春秋⋅大乐》的“声出于和”等｡ 《礼记⋅乐记》更为明确地描述了音乐的本源在于

“天地之和”: “地气上齐, 天气下降, 阴阳相摩, 天地相荡, 鼓之以雷霆, 奋之以风

雨, 动之以四时, 暖之以日月, 而百化兴焉, 如此, 则乐者, 天地之和也｡” 《礼记⋅

乐记》的基本音乐观点是儒家的“大乐与天地同和”, 这里所说的“和”不仅有“声”的属

性, 也有“天地自然”的属性｡ 阮籍的“和”的思想吸收了古代儒家音乐的思想传统, 

<乐论>曰: “故定天地八方之音, 以迎阴阳八风之声｡ 均黄钟中和之律, 开群生万物

之情气｡ 故律吕协则阴阳和, 音声适而万物类｡ 男女不易其所, 君臣不犯其位｡ 四

海同其观, 九州一其节｡ 奏之圜丘而天神下, 奏之方丘而地祗上｡ 天地合其德则万

物合其生, 刑赏不用而民自安矣｡” 通过体现天地万物的和谐, 以达到人类社会的

和谐, 这是对儒家“大乐与天地同和”音乐观点的继承｡ 

不过, 儒家音乐理论中的“和”, 其重点在于人伦之德与音乐之和, 强调以人类

社会伦理道德为本而求音乐的和谐｡ 阮籍将音乐的“和”的重点转移到道家本体论

之上, 从乐的本体特征层面而探讨“和”的问题｡  就是说音乐的和谐来源于“自然之

道”, 能体现天地万物之本性的音乐, 才是和谐的音乐｡ 因此, <乐论>提道: “故八音

有本体, 五声有自然｡ 其同物者, 以大小相君｡ 有自然, 故不可相乱; 大小相君, 故

可得而平也｡ 若夫空桑之琴, 云和之瑟, 孤竹之管, 泗滨之磬, 其物皆调和淳均者, 

声相宜也, 故必有常处｡ 以大小相君｡ 应黄鐘之气, 故必有常数｡ 有常处, 故其器

贵重｡ 有常数, 故其制不妄｡ 贵重, 故可得以事神｡ 不妄, 故可以化人｡”“八音”是指

金､ 石､ 丝､ 竹､ 匏､ 土､ 革､ 木八种制造乐器的材料, 也指用其制作的八类乐器, 

它们是构成万物(八卦)的八种资料｡10) “五声”是指八音所发出的宫､ 商､ 角､ 徵､ 

羽五种音阶, 它也是构成万物(五行)的五种材料｡11) 每个八音与五声都有各个不

9) “中国古人认为和谐是宇宙之道的体现, 其中反映了天地万物的生命精神｡ 天地间的万物的生命现

象, 便是最高的艺术, 造化便是最高的艺术活动｡ 艺术中的和谐是自然之道的体现｡”(参见朱志荣

《中国审美理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124页｡) 

10) 南宋易袚于《周官总义》书中曰: 八音实直乎八卦｡ 金, 钟也, 属乎兑｡ 石, 磬也, 属乎乾｡ 土, 埙也, 

属乎坤｡ 革, 鼓也, 属乎坎｡ 丝, 琴瑟也, 属乎离｡ 木, 柷敔也, 属乎巽｡ 匏, 笙簧也, 属乎艮｡ 竹, 

箫管也, 属乎震｡ 

11) 《晋书⋅律历志》曰: “土音宫…; 火音徵…; 金音商…; 水音羽…; 木音角…” 五音有五行的含

义｡ ((唐)房玄龄等撰, 《晋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年, 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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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物理材料和音阶, 其中存在着上下主从的等级秩序｡12) 然而由于八音与五声

都有出于万事万物的自然本体, 于是本质上它们具有“合其体, 得其性, 则和”的特

点, 而不可错乱, 不可对立｡ 

音乐古有定制, 就是“常处”和“常数”｡ “常处”指的是声音之间不可错置的位置; 

“常数”是律管特定的数字比例｡ 两者都是依照“自然”所赋予的音乐原则, 亦即“大小

相君”与“应黄钟之气”的自然原则所决定的, 不能随意更改｡ 由于遵守“常处”与“常

数”的原则, 其音乐能够自然和谐, 如“节会有数, 故曲折不乱｡ 周旋有度, 故頫仰不

惑｡ 歌咏有主, 故言语不悖”(<乐论>)｡ 与此相反, 由于背离“常处”､ “常数”的原则, 

其音乐就会破坏自然的和谐特质, 如“夫钟者, 声之主也｡ 县者, 钟之至也｡ 钟失其

制, 则声失其主｡ 主制无常, 则怪声并出｡ 盛衰之代相及｡ 古今之变若一｡ 故圣教

废毁, 则聪慧之人, 并造奇音”､ “其物不真, 其器不固, 其制不信”(<乐论>)｡ 阮籍认

为由“圣教废毁”而创作的音乐是“失主”､ “无常”､ “失制”等的“怪声”､ “奇音”, 这种声

音已经“离其体, 失其性, 则乖”, 不能达到符合自然节奏的平和之音｡ 

如此, 阮籍<乐论>立足于以道家的自然和谐为音乐的本体, 进而从宇宙万物

所具有的自然的合规律性､ 统一性引出了“常处”与“常数”等音乐原则, 从而体现了

自然与音乐的天然契合｡ 

4．作为创作主體的“聖人”创作心态

阮籍认为音乐有利于维护儒家名教, 礼正乐平是巩固名教的基础: “尊卑有

分, 上下有等, 谓之礼｡ 人安其生, 情意无哀, 谓之乐｡ 车服旌旗, 宫室饮食, 礼之

具也｡ 钟罄鞞鼓, 琴瑟歌舞, 乐之器也｡ 礼逾其制, 则尊卑乖｡ 乐失其序, 则亲疏乱｡ 

礼定其象, 乐平其心｡ 礼治其外, 乐化其内｡ 礼乐正而天下平｡”(<乐论>) 阮籍提倡

制礼作乐的道德教化作用, 以要维护儒家封建等级之制和封建道德规范｡ 由此, 

<乐论>所推崇的“乐”不是一般的“乐”, 而是“各宣其功德于天下”的儒家的“正乐”｡ 阮

12) 《礼记⋅乐记》曰: “宫为君, 商为臣, 角为民, 徵为事, 羽为物, 五者不乱, 则无怗滞之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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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认为“夫正乐者, 所以屏淫声也”(<乐论>), 其具体描绘是: “先王之为乐也, 将以

定万物之情, 一天下之意也｡ 故使其声平, 其容和｡ 下不思上之声, 君不欲臣之色｡ 

上下不争而忠义成｡”､ “昔先王制乐, 非以纵耳目之观, 崇曲房之嬿也｡ 必通天地之

气, 静万物之神也｡ 故上下之位, 定性命之真也｡ 故清庙之歌, 咏成功之绩｡ 宾饗

之诗, 称礼让之则｡ 百姓化其善, 异俗服其德｡ 此淫声之所以薄, 正乐之所以贵也｡” 

儒家所提倡的“正乐”是指符合于儒家政治伦理道德的“雅乐”, 亦即官方音乐,13) 大

都是古代帝王祭天的 <雅> <颂>之声｡ 其形式主要是曲调平和中正, 节奏比较缓慢, 

内容大体是陶冶人的思想感情的“中和之德”, 能够建设一个合德天地的名教社会｡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 “正乐”通常是聖人或先王所作,14) 阮籍的<乐论>中所

涉及的“先王”或“聖人”基本上是“黄帝”､ “少昊”､ “舜”等儒家所崇尚的理想人物｡ 按照

儒家的理论, 理想的聖人或先王对宇宙包括自然､ 社会､ 人生在内有高度认识, 主

要符合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儒家伦理道德标准｡ 可是, 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阮籍致

力于儒道结合, 特别有名教建立本于自然的思想倾向,15) 所以虽然他在<乐论>中

提出的是儒家的聖人､ 先王, 但他的眼中的聖人､ 先王也都具有儒道两家的理想

人物形象｡ 其实, “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讨论的中心题目之一, 玄学

家们在“自然”与“名教”的和谐统一方面上, 作出了很大的理论贡献｡ 这种情况带来

了对于“聖人”的观念变化, 他们给“聖人”赋予了融合儒､ 道两家的聖人形象, 认为聖

人是“自然”的化身, 例如王弼所谓“聖人体无, 故言必及有, 老庄未免于有, 故恒致

归于无”(《魏志⋅钟会传》), 郭象所谓“聖人虽在庙堂之上, 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

中”(《庄子⋅逍遥游注》)等｡ 阮籍的聖人观也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 其中明显具有

道家的理想人格形象即“至人”, 正是“聖人明于天人之理, 达于自然之分”(<通老论>)

的聖人｡ 阮籍认为在自然界中, 天在上而为尊贵, 地在下而为卑贱, 天为阳为刚, 

地为阴为柔, 阳刚为尊为贵, 阴柔为卑为贱, 这则是“天理”; 在人类社会中, 有君臣

13) 《荀子⋅乐论》曰:  “乐者聖人之乐也, 而可以善民心｡ 其感人深, 其移风易俗｡ 故先王导之以礼乐

而民和睦｡”

14)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曰: “夫乐, 天子之职也”､ 《荀子⋅乐论》: “先王恶其乱也, 故制雅颂之音以

道之”｡ 

15) <通易论>曰: “是故聖人以建天下之位, 定尊卑之制, 序阴阳之适, 别刚柔之节｡ 顺之者存, 逆之者亡, 

得之者身案, 失之者身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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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 男女尊卑的等级之分, 这则是“人理”｡ 就是说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是由“自

然”生出的, 它们本质上是“自然之道”的体现, 自然界的各个不同的差别及人类社会

的上下尊卑的等级之分也都是合乎自然之理的､ 顺乎自然之道的｡ 在阮籍看来, 

聖人就是由于能够通晓“自然之道”而顺天理“自然”与建人理“名教”的人物｡16) 因此, 

阮籍“ ‘聖人’之乐”还有如此的认识: “昔者聖人之作乐也, 将以顺天地之性, 成万物

之生也｡ 故定天地八方之音, 以迎阴阳八风之声｡ 均黄钟中和之律, 开群生万物之

情气｡ 故律吕协则阴阳和, 音声适而万物类男女不易其所, 君臣不犯其位｡ 四海同

其观, 九州一其节｡ 奏之圜丘而天神下降｡ 奏之方岳而地祉上应｡ 天地合其德, 则

万物合其生｡ 刑赏不用, 而民自安矣｡”(<乐论>) 这里阮籍提出聖人之乐体现着天

地万物的本性而必然具有和谐的特点, 由此其音乐既能够使自然“阴阳和”､ “万物

类”, 也能够使社会上下不争, 万民平安｡ 

对于聖人之乐的具体特点, 阮籍的<乐论>如此曰: “乾坤易简, 故雅乐不烦｡ 

道德平淡, 故五声无味｡ 不烦则阴阳自通, 无味则百物自乐, 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 

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 此自然之道, 乐之所始也｡” 这里说明万物的本性与音乐相

一致, 音乐的“不烦”和“无味”效法“乾坤易简”和“道德平淡”｡ “乾坤易简”出于《易传》, 

在《易传》中“乾坤易简”多次被阐述, 如《易传⋅系辞上》的“乾以易知, 坤以简能, 易

则易知, 简则易从”｡ “乾坤”是指天地, “易简”是“乾坤”的最根本的特性, 也是“天下之

理”即“道”的基本形态｡ “道德平淡”是老子所提出的审美标准,17) “道德”是天地之德, 

它由于效法自然而“平淡无味”｡ 阮籍认为自然之道是平易简约, 和平冲淡, 因而乐

音尚简而不烦, 其“平淡无味”符合自然之道｡ 阮籍提倡像“通平易简, 心澄气静”､ 

“听之者不倾, 视之者不衰”(<乐论>)那样的冲淡平静的音乐, 而反对纯感官能感知

的有形的音乐｡ 依照阮籍的观点, 音乐之美在于乐曲之外, 超越形色声音, 这只能

靠心去领悟的｡ 而感官能体验的世俗之乐有“夫烦手淫声, 汩湮心耳, 乃忘平和”

(<乐论>)的倾向, 不能说是美妙的音乐｡18)

16) <通易论>曰: “明夫天之道者不欲, 审乎人之道者不忧”｡ 

17) “道之出口, 淡乎其无味, 视之不足见, 听之不足闻, 用之不足既｡”(《老子⋅第三十五章》), 王弼将

此句如此解释为: “道之出言淡然无味, 视之不足见, 则不足以悦其目｡ 听之不足闻, 则不足以娱

其耳｡ 若无听中然, 乃用之不可穷极也｡”(《王弼集校释⋅上》)(王弼著, 楼宁烈校释, 《王弼集校

释⋅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 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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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作“平淡无味”的圣乐, 聖人也应该合于天地万物的本性, 即“平淡”｡ 由

于音乐承载作为创作主体的聖人所赋予的意蕴, 音乐的“平淡无味”与聖人的理想人

格是同等的｡19) 阮籍要求聖人应该达到在精神上超越感官的“平淡无味”境界: “昔

先王制乐, 非以纵耳目之观, 崇曲房之也｡ 必通天地之气, 静万物之神也｡”(<乐

论>) 就聖人来说, 由于是随顺“自然之道”的模范, 在“观物”或“感物”时, 能够进入超

越“纵耳目之观”而“必通天地之气, 静万物之神也”的崇高境界｡ 既超越“纵耳目之

观”, 也“必通天地之气, 静万物之神也”, 这正是聖人与万物合一的境界, 具体说是

向“平淡无味”的回归的境界｡ 在“平淡无味”的境界中, 聖人才创作适度节制､ 符合

礼义的平和之音, 终于得到“百姓化其善”､ “异俗服其德”的教化效果｡ 阮籍批评“曲

乐”的“化废欲行”､ “各歌其所好, 各咏其所为”的创作倾向: “其后聖人不作, 道德荒

坏, 政法不立, 化废欲行, 各有风俗｡ 故造始之教谓之风, 习而行之谓之俗｡ 楚越

之风好勇, 故其俗轻死｡ 郑卫之风好淫, 故其俗轻荡｡ 轻死, 故有蹈火赴水之歌｡ 

轻荡, 故有桑间濮上之曲｡ 各歌其所好, 各咏其所为, 歌之者流涕, 闻之者叹息, 背

而去之, 无不慷慨｡ 怀永日之娱, 抱长夜之欢, 相聚而合之, 群而习之, 靡靡无已｡ 

弃父子之亲, 弛君臣之制, 匮室家之礼, 废耕农之业, 忘终身之乐, 崇淫纵之俗｡”

(<乐论>)同时还指出“民乐”创作的纵肆性: “自后衰末之为乐也, 其物不真, 其器不

固, 其制不信, 取于近物, 同于人间, 各求其好, 恣意所存, 闾里之声竞高, 永巷之

音争先, 童儿相聚以咏富贵, 蒭牧负戴以歌贱贫, 君臣之职未废, 而一人怀万心也｡” 

(<乐论>) “曲乐”与“民乐”都属于“淫声”之类, 他们背离于平和恬淡的音乐准则｡ “淫

声”的失和是与创作主体的世俗的心态有直接联系的｡ “各求其好, 恣意所存”, 这明

确指出在音乐创作时创作主体不能维持“平淡无味”的心态, 甚至无节制的随情欲流

于放荡｡ 这必定导致音乐本性的丧失, 使欣赏者背离自己的“简约平淡”的天性｡ 

18) 阮籍的<清思赋>提出“微妙无形, 寂寞无听”的观点: “余以为形之可见, 非色之美｡ 音之可闻, 非

声之善｡ 昔黄帝登仙于荆山之上, 振咸池于南口之罔, 鬼神其幽, 而夔牙不闻其章｡ 女娃耀荣于

东海之滨, 而翩翻于洪西之旁, 林石之陨从, 而瑶台不照其光｡ 是以微妙无形, 寂寞无听, 然后乃

可以睹窈窕而淑清｡”

19) 曹魏时期刘邵《人物志》以道家的“平淡无味”为中庸之德及人才品评的标准: “凡人质量, 中和最贵矣｡ 

中和之质, 必平淡无味｡ 故能调成五材, 变化应节｡”(《人物志⋅九征第一》) 可见当时以“平淡”､ “无

名”､ “无味”为“聖人”的理想人格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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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由“聖人”所制的雅乐, 阮籍评价“周通则万物和, 质静则听不淫, 易简则节

制令神, 静重则服人心”(<乐论>), “周通(和谐)”､ “质静(洁净)”､ “易简”､ “平淡(静

重)”, 这些雅乐的特点不仅是清静淡泊的圣乐的最高艺术境界, 也是合于自然之道

的聖人的理想精神境界的体现｡20)

5．音乐與乐(le)情

阮籍的<乐论>注意到聖人制乐的目的在于“将以定万物之情, 一天下之意也”

(<乐论>), 反对“一人怀万人心”｡ 阮籍在“万物一体”､ “自然一体”的前提下, 以自然

为乐的本体, 以“平和”的音乐来改变人们性情, 从而促使社会个体遵守社会的伦常

秩序, 以实现“下不思上之声, 君不欲臣之色｡ 上下不争而忠义成”(<乐论>)的社会

和睦共处｡ 从音乐对社会积极作用的角度出发, 阮籍将乐分为“正乐”和“淫声”, 维护

“雅颂”之“正乐”, 排斥“郑卫”之“淫声”｡ 他认为“淫声”是以声色淫乱为内容的“妖淫之

曲”, 批评“猗靡哀思之音发, 愁怨偷薄之辞兴, 则人后有纵欲奢侈之意, 人后有内顾

自奉之心”(<乐论>)｡ 同时, 阮籍还将“悲哀”的情感与“淫声”连在一起, 论述了“以悲

为乐”的问题: “当夏后之末, 舆女万人｡ 衣以文绣, 食以梁肉｡ 端噪晨歌, 闻之者忧

戚｡ 天下苦其殃, 百姓伤其毒｡ 殷之季君, 亦奏斯乐｡ 酒池肉林, 夜以继日｡ 然咨嗟

之音未绝, 而敌国已收其琴瑟矣｡ 满堂而饮酒, 乐奏而流涕｡ 此非皆有忧者也｡ 则

此乐非乐也｡ 当王居臣之时, 奏新乐于庙中, 闻之者皆为之悲咽｡ 桓帝闻楚琴, 凄

怆伤心, 倚扆而悲｡ 慷慨长息, 曰, 善哉呼！为琴若此, 一而已足矣｡ 顺帝上恭陵, 

过樊衢, 闻鸟鸣而悲, 泣下横流曰, 善哉鸟鸣！使左右吟之曰, 使声若是, 岂不乐

哉？夫是谓以悲为乐者也｡ 诚以悲为乐, 则天下何乐之有？天下无乐, 而有阴阳调

和｡ 灾害不生, 亦已难矣｡”本文例举了各种历史事例, 这些时代政治更加腐败, 统

20) 至于合于自然的“聖人”的心境, 阮籍<乐论>没有直接明显指出, 但阮籍<达庄论>对“至人”的说明中可以

推测: “至人者, 恬于生而静于死, 生恬, 则情不惑, 死静, 则神不离｡ 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 从天地变

而不移｡”, “故至人无宅, 天地为客｡ 至人无主, 天地为所｡ 至人无事, 天地为敌｡ 无是非之别, 无善恶

之异｡ 故天下被其泽, 而万物所以炽也｡” 这里“至人”有全真保性､ 按时处顺､ 超越善恶是非的人格特

征｡ 这种超功利的“至人”的心态是与清静淡泊的“自然之道”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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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骄奢淫逸, 阶级矛盾尖锐, 民不聊生, 处于乱世和亡国的状况下, 必然盛行悲

哀之音, 以悲为乐｡ 对于当时崇尚悲怨的审美习惯, 阮籍严厉抨击曰: “今则流涕感

动, 嘘唏伤气, 寒暑不适, 庶物不遂, 虽出丝竹, 宜谓之哀, 奈何俯仰叹息, 以此称

乐乎？”(<乐论>) 魏晋时期, 随着礼乐制度的解体, 雅乐衰落, 逐步为淫声所取代｡ 

虽然统治阶级提倡雅乐, 却无法遏制淫声的蓬勃兴盛｡ 在大动乱的社会现实中, 人

们以悲为美, 乐的教化作用荡然无存｡ 繁钦<与魏文帝笺>的“凄入肝脾, 哀入顽艳”

和嵇康<琴赋>的“称其材干, 则以危苦为上, 赋其声音, 则以悲哀为主, 美其感化, 

则以重涕为贵”, 这些就反映出当时普遍存在的“以悲为美”的社会现象｡ 阮籍早就

认识到音乐的道理与政治相通, 乱世和亡国的政治荒唐透顶, 其音乐充满着悲哀

和怨恨; 治世的政治和谐平安, 其音乐充满着和平和欢乐｡ 在情感的表现上, 《礼

记⋅乐记》并不否定悲哀之乐, 反而肯定了“乱世之音怨以努, 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

以思, 其民困”的讽谏功能｡ 可是, 阮籍的乐论都出于治理社会的需要, 他所说的音

乐以雅乐为主｡ 换句话说就是创作主体一定是高度修养的聖人或先王, 其音乐主

要是“天下治平, 万物得所”的治世之音､ 和谐之声, 应该发挥“阴阳调和, 灾害不生”

的功能｡ 于是阮籍在<乐论>着力强调“乐谓之善, 哀谓之伤”､ “情意无哀, 谓之乐”, 

反对使人感伤流泪的音乐, 认为它们不配称为乐, 而提出“乐”的本质正是“乐(le)”: 

“乐者, 使人精神平和, 衰气不入, 天地交泰, 远物来集, 故谓之乐(le)也｡”(<乐论>) 

与“哀乐”不同的“和乐”不仅可以调节人的精神, 而且能达到宇宙自然界秩序的和谐, 

从而使人获得愉悦的心态｡ 

至于“和乐”和欣赏主体的“愉悦感”的问题, 音乐欣赏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 欣

赏者在对音乐形象的具体感受与体验中感到了一种心理上的乐趣, 这就是自然感

情“乐(le)”｡ 在欣赏者在音乐欣赏中所体会到的愉悦感的问题上, 阮籍承袭了儒家

的音乐思想, 如《荀子⋅乐论》的“夫乐者乐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乐必发于声音, 

形于动静, 人之道也”｡ 荀子认为音乐的美感带来了生理上的愉悦, 其主要原因就

在于“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对于音乐与道德修养的关系, 《礼记⋅乐记》更具体表达

音乐的治心力量: “致乐以治心, 则易直子谅之心, 油然而生矣｡ 易直子谅之心生则

乐, 乐则久, 久则天, 天则神｡ 天则不言而信, 神则不怒而威｡” 以仁为本位的儒家



178  中國文化硏究 第21輯

认为合于仁义的德音能够使人治心, 音乐的欣赏中得到的这种快乐不是与一般所

说的“世俗之乐(le)”, 而是一种由“易直子谅”的道德情感而获得的精神境界｡ 阮籍

也肯定了“乐平其心”的陶冶性情的功能, 还认识到“各宣其功德于天下”的“清庙之

歌”和“宾向之诗”充分引起“百姓化其善, 异俗服其德”的作用, 从而能够使人快乐: 

“夔曰戛击鸣球, 摶拊琴瑟咏, 祖考来格｡ 虞宾在位, 群后德让｡ 下管鞀鼓, 合止柷

敔, 笙鏞以闲, 鸟兽跄跄｡ 萧韶九成, 凤凰来仪｡ 萧韶九成, 凤凰来仪｡ 夔曰於子击

石拊石, 百兽率舞｡ 言天下治平, 万物得所｡ 音声不哗｡ 漠然不兆, 故众官皆和也｡ 

故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言至乐使人无欲﹐心平气定﹐不以肉為滋味也｡ 以此

观之, 知聖人之乐, 和而已矣｡”(<乐论>) 舜命夔掌管音乐, 让他教育贵族子弟, 要

求为人正直而温和, 气量宏大而严肃, 刚强而不暴虐, 简朴而不骄傲｡21) 夔所掌管

的音乐是表现“中和之德”的, <韶>是歌颂舜德的古乐, 舜的仁的精神融透到<韶>乐

中｡22) 因此, 孔子听到《韶》乐的演奏, 进入一种审美状态, 从而三个月都食不甘味｡ 

孔子在齐闻<韶>的故事原记载于《论语⋅述而》, 孔子所领会到的“三月不知肉味”, 

其本意是极妙的音乐能使人获得一种崇高的精神享受, 这表明艺术给人的精神享

受高于感官肉体享受的思想｡ 孔子曾谓<韶>“尽美矣, 又尽善也”, 谓<武>“尽美矣, 

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所谓“善”是对音乐所表现的政治道德教化的内容而言

的; 所谓“美”是对音乐所构成的外在形式美而言的｡ 儒家所提唱的最高审美境界就

是“善”(仁)与“美”(乐)统一, 以要提升到人的主观精神与仁德的合一｡ 因此, 孔子由

音乐所体会到的“乐(le)”, 确实是一种由道德情感的高度而会达到的精神境界｡ 

如此, 阮籍借孔子的故事来说明儒家所说的“乐(le)”的心态｡ 然而, 由于阮籍的

<乐论>是建立在道家自然观的基础上, 用道家自然乐论来解释儒家乐论的问题, 孔

子所强调的“乐(le)”, 乃是对道家所重视的“乐(le)”的具体运用和发挥, 就是说将道

家的“乐(le)”具体化为儒家的“乐(le)”｡ 所以, 在阐述孔子的故事中, 阮籍还提出道

家的“至乐无欲”的论题｡ “至乐”是《庄子》评判音乐美的标准, 他是出自道的本身, 其

本质是“无为”: “至乐活身, 唯无为几存｡ 请尝试言之｡ 天无为以之清, 地无为以之

宁, 故两无为相合, 万物皆化｡”(《庄子⋅至乐》) 因为“道法自然”, “无为”是道的本

21) 《尚书⋅尧典》曰: “帝曰, 夔命汝典乐, 教胄子, 直而温, 宽而栗, 刚而无虐, 简而无傲｡”

22) 阮籍<乐论>曰: “舜命夔､ 龙典乐, 教冑子以中和之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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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所以“至乐活身, 唯无为几存”｡ 人们顺应自然无为时, 不仅能够达到与宇宙相

合忘我精神, 还能够达到与天(即“道”)同乐的境界, 这就是“与天和”的“天乐”｡23) 而

是道家所说的“不以万物累心”的､ 清静淡泊的心理状态｡ 实际上, 孔子的故事是与

“无欲”无关的, 孔子并非将“无欲”看作理想的性情｡ 尤其孔子不否定“有欲”, 认为情

欲是产生于人的内在本性的, 肯定人存在欲望的合理性,24) 主张节情去欲以德心

来观照客观对象｡ 与此不同, 庄子却强调人心必须离开人的一切利害关系, 不受欲

念干扰, 才能自由地进行对万物之道的体察｡ 阮籍在<清思赋>指出了对客观对象

的欣赏必须保持超功利的心理态度: “夫清虚寥廓, 则神物来集｡ 飘遥恍惚, 则洞幽

贯冥｡ 冰心玉质, 则激洁思存｡ 恬淡无欲, 则泰志适情｡” 欣赏主体在欣赏客观对象

时, 须持像“清虚寥廓”､ “冰心玉质”､ “恬淡无欲”的高度纯洁宁静的超功利的心理境

界, 才能领略客观对象之美｡ 在阮籍看来, 和谐的聖人之乐使人摈弃了感性欲望的

精神状态, 进入“至乐无欲”的心态中｡ “至乐无欲”正是超凡绝尘､ 顺乎自然､ 适合本

性的无为自然的心态, 这是摆脱了道德伦理的束缚, 而忘俗逍遥的精神自由之境

界｡ 

阮籍的<乐论>曰: “乐者, 使人精神平和, 衰气不入, 天地交泰, 远物来集, 故谓

之乐(le)也｡” 认为音乐的本源在于体现天地万物的精神, “和乐”正是顺乎天地万物

的本性的, 于是总结说“乐(le)”就是由宇宙万物和谐同化而能达到的精神境界｡ 从

欣赏音乐的角度来说, 在音乐陶冶下, 欣赏主体“精神平和, 衰气不入”, 超越尘俗的

和平心态中, 就能处于与万物相融汇, 从而达到与万物为一的绝妙的境界｡ 这种境

界是由无限的根源之道而来的, 从中获得的精神愉悦, 可以说是超越孔子所体认

的伦理道德的至高至美的精神境界｡ 

23) 《庄子⋅天道》曰: “与天和者, 谓之天乐” “无欲”指的是不是儒家所说的“以道制欲”, 《荀子⋅乐论》

曰: “乐者, 乐也｡ 君子乐得其道, 小人乐得其欲｡ 以道制欲, 则乐而不乱｡ 以欲忘道, 则惑而不乐｡”

24) 《论语⋅里仁》曰: “子曰,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 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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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总之, 与阮籍同时代的玄学家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 强调自然之

理, 而否定名教的合理性｡ 由此, 他的音乐著作<声无哀乐论>有明显的反礼教色

彩, 割裂了儒家传统音乐理论所重视的音乐和人心的对应关系以及音乐和现实社

会之间的必然关系｡ 嵇康将音乐看做是天地自然之产物, 认为由于自然自在的音

乐无系于人情, 音乐只有善恶之分, 没有爱憎哀乐等感情｡ 与此不同, 在音乐的本

质､ 社会功能以及表现形式等方面上, 阮籍的<乐论>大体上继承了先秦儒家的音

乐思想｡ 不过, 同时阮籍为了给儒家的仁义礼乐和名教之治作出新的解释并提供

一个新的理论根据, 主张将道家的自然思想和儒家的名教理想合一｡ <乐论>就反

映出阮籍的这种思想倾向, 它企图借助于道家的“自然”观念来再解释儒家传统音乐

理论, 这正是阮籍<乐论>与儒家的传统音乐理论以及嵇康的音乐观念的区别所在｡ 

阮籍的<乐论>进行对儒家传统音乐理论的继承与改造, 这就表现了正始玄学的自

然观念对儒家名教思想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音乐观念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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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提要>

완적은 정시시기의 저명한 문학가이며 현학가이다. 그가 생존했던 정시(正始)년간은 정

치적으로 사마씨와 조씨집단 간의 잔혹한 권력투쟁으로 인하여 사회 전반적으로 암울한 

시기였다. 이러한 현실 앞에서 많은 사인(士人)들은 유가의 “명교”에 회의를 느끼기 시작하

였으며, 도가의 “자연”을 숭상하는 사상경향을 띄게 되었다. 그 가운데 한 사람이 완적이다. 

완적은 “명교는 자연에 부합해야 한다(名教合于自然)”는 명교합일의 사상을 지향하였는데, 

그는 유가의 명교로 인한 사회적 부조리에 회의를 느끼고 있었으나, 유가의 정치제도, 등

급제도, 윤리도덕질서 등 명교 자체의 현실적 필요성을 부정하지는 않았다. 이 때문에 그

는 도가의 “자연”사상을 통해 유가의 “명교”를 재해석함으로써 유가의 명교질서를 새롭게 

사회에 실현하고자 하였다. 그의 <악론>은 이러한 완적의 사상을 음악이론을 통하여 구체

화한 작품이다. 전통적 유가 악론은 명교의 기반 위에 사회등급제도 및 통치제제와 이를 

통한 인륜관계의 유지에 주안점을 두고 있다. 완적은 이와 같은 유가의 명교 음악이론을 

긍정하면서 동시에 명교위주의 유가음악의 근원이 바로 도가의 무위자연에 있다고 보았다. 

따라서 그는 음악의 본질을 천지만물의 본체인 자연으로 보았으며, 자연에 존재하는 “和”의 

속성을 구체화한 것이 음악이라고 여겼다. 또한 상수(常數)와 상처(常處)와 같은 음악법

칙과 그 질서 또한 자연의 법칙에 의거한 것으로 보았다. “名教合于自然”을 바탕으로 한 완

적의 음악이론은 음악의 본질문제뿐만 아니라, 음악의 창작주체인 “성인(聖人)”의 창작심

리와 음악자체의 정감표현문제 및 감상자의 감상심리 등에서도 일률적으로 적용되고 있다. 

완적의 <악론>은 “名教合于自然”의 사상을 도입하여 기존 유가전통음악이론의 새로운 해석

방법을 제시하였다고 할 수 있다. 본 논문은 완적의 <악론> 연구를 통하여 정시현학이 추

구한 자연 관념이 유가의 명교사상에 미친 영향으로 인해 일어난 새로운 음악 관념의 변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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를 살펴보았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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